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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解除戒嚴以來，關廠工人的抗爭從未停止過

。國家在2003
年制定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根據立法重點，大量解僱勞工首重預告通知與協商義務，主要是讓
勞工能夠及早因應。事業單位有通知及提出解僱計畫書的義務，目的在使被解雇勞工權益可以獲
得保障，同時在通知預告期間勞工可以進行再就業的準備，以及主管機關協助勞工工作轉介工作
、輔導受訓。因此，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精神在於讓勞工和主管機關為即將到來的解僱提早做
再就業的準備，同時強化勞資協商制度，具有保障勞工利益與穩定勞動市場的功能。然而，長期
以來，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強調的協商制度奠基在台灣單一廠場工會，這種以單一廠場工會為主

的協商制度是否可以保障勞工權利並且進而穩定勞動市場?

在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自主協商階段，勞動法學者認為工會是自主協商的主要優先對象。然而
，這種工會指的是哪一種組織型態的工會?
台灣的勞動體制長期以來被歸類為
威權政體和國家統合主義。1987年
的解除戒嚴，自主工會才得以獲得比較大的發展空間，即是勞工企圖從國家與雇主手中奪回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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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工會的控制權力
。這種
單一廠場工會
很容易被國家和雇主透過一
種先佔先贏的方式，阻止勞工組織工會。2011
年新修正的勞動三法，新工會法明訂單一場廠工會為企業工會，並且仍舊維持單一。新團體協約
法則是新增第六條無
正當理由拒絕協商事由以及協商資格的勞
方以企業工會[2]為優先。因此，企業工會成為國家承認勞資協商制度的主要工會組織。

然而，2015
年的宏達電大裁員，單一廠場工會制度無法發揮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在自主協商階段保障勞工權
利的功能。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協助解雇勞工在宏達電桃園廠與桃園市政府進行抗議，質疑宏達電
企業工會在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自主協商階段的無作為。宏達電員工曾經企圖組織企業工會，卻
被公司搶先一步組織兩家企業工會，分別是宏達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宏達國際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工會，工會理事長是公司的法務處長及經理。根據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規
定事業單位在解僱計畫書之日起十日內，勞資雙方應先進行自主協商，作為自主協商主體的企業
工會，本應保障被解雇勞工的工作權。然而，宏達電企業工會的不作為，不但無法保障大量解僱
的勞工透過勞資自主協商的方式保障勞工權利，造成被解僱勞工必須透過勞資爭議處理法的調解
程序，甚至是民事訴訟獨自爭取自身的工作權。誠如David
Harvey
所言，個人責任體系取代了社會保障，後者以前是雇主和國家需要承擔的義務。相反的，如今，
個人在販賣各類保障的市場中購買這些產品。個人安全因此成為個人選擇的事情（Harvey,
2007）。

宏達電解雇案顯示，在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自主協商階段，台灣以單一廠場工會為主的協商制
度，一旦企業工會無作為而無法保障被解雇勞工的利益，造成勞工必須要個別的透過調解或者訴
訟爭取工作權，甚至是被迫選擇集體走上街頭進行抗爭，造成勞資之間的衝突與對抗。儘管宏達
電員工企圖突破單一廠場工會制度的限制成立桃園市電子業產業工會，產業工會在大量解僱勞工
保護法的自主協商階段是否具有協商資格？
這種國家承認以單一廠場工會為主的協商制度，在單一廠場工會無作為的情況下，雇主僅單方面
透過合法化解雇過程再度鞏固經營權，卻無助於解決勞資之間的衝突與對抗。被解僱的勞工在無
法透過企業工會與雇主進行協商，而必須要透過調解、司法訴訟、甚至是聯合廠外的產業工會與
職業工會進行街頭抗爭以爭取工作權，勞資的衝突與對抗在未來有可能越趨頻繁與激烈。同樣的
勞資衝突也發生在2016
年
威航
的解僱案，職業工會在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強制協商階段是否具有協商資格的問題。       

2016
年，威航與母公司復興航空合併，進行大量解僱。在自主協商無法達成協議，台北市勞動局介入
，並且開始進行強制協商。依據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六條協商委員會與委員產生方式，勞方代表，若有工會由工會推派之，若
無，由勞資會議代表推選，若兩者都無，則由事業單位內涉及大量解雇部門之勞工推選。由於威
航有九成的空服員加入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因此職業工會主張有權推選勞方代表。然而職業
工會的主張卻遭受到台北市勞動局官員的拒絕承認。依照台北市勞動局官員的解釋，大量解僱勞
工保護法第六條所指的工會應是企業工會，主要理由在於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七條第一項，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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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委員會協商達成之協議，其效力及於個別勞工。若勞方的代表是由職業工會推派，協商結果就
只限定於空服員，而無法及於全體的個別勞工，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的協議效力。

職業工會是否具有推選大量解雇勞
工保護法的勞方代表的權利？
換言之，大量解僱
勞工保護法第六條所指出的工會，是
指何種組織型態的工會？
不同於勞動局官員將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六條所指的工會限縮為企業工會，林佳和則是對大量
解僱勞工保護法第六條所指的工會進行擴張的解釋。他指出兩個擴張的方向，第一，根據勞資會
議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3]
，先由職業工會辦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的改選，再由勞資會議推派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協商代
表。第二，根據團體協法的第六條第四項[4]
，雖然勞資會議不是工會，但是林佳和指出可類推適用兩個以上的工會，由威航現有的勞資會議
代表以及職業工會，在雙方同意下，依比例推派代表。由職業工會代表空服員，勞資會議代表涵
蓋其他的職種。職業工會的主張與勞動法學者對於工會的擴張解釋，挑戰大量勞工解僱保護法長
期以來將勞資協商侷限在單一廠場工會制度的基礎。

台灣的大量勞工解僱保護法與歐盟或者歐洲各國相似，皆是透過勞資協商來保障勞工利益與勞動
市場。然而，台灣的勞資協商制度是奠基於單一廠場工會，排除了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的協商資
格，只是再度強化雇主在勞資關係對於勞工的支配權力，造成勞工需要透過激烈的抗爭行動爭取
權利。威航的解僱案顯示，威航的空服員透過加入企業外的空服員職業工會，企圖挑戰大量勞工
解僱保護法以單一廠場工會制度為主的勞資協商，也同時挑戰台灣長期以來以企業內部單一與複
數工會為主的協商制度。這種企圖突破企業內部的協商制度，透過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與職業工
會同時並存的勞資協商，將這種不同層級多元化工會組織型態作為另外一種勞資協商制度，可以
降低台灣大量勞工解僱保護法建立在單一廠場工會的協商制度所造成的勞資衝突與對抗。

威航歷經三次的強制勞資協商，
儘管並沒有達到職業工會訴求的30萬違約金與30
萬的失業補償，但是威航除了爭取到勞基法依法規定的資遣費之外，以及補齊過去高薪低報的方
式少繳的勞退金，還額外爭取到兩個月的薪資，成功地達成職業工會主張優於勞基法補償的訴求
。隨後，復興航空的大量解雇，企業工會主張爭取優於勞基法補償的訴求，引發大量解僱勞工保
護法第四條第一項雇主應該在六十日前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關和相關單位或人員，這個六十
日應被視為通知或者預告期間的問題。

復興航空在2016年11月22
日無預警的停飛並且宣布解散的公司，企業工會在自主協商階段主張復興航空應該依照大量解僱
勞工保護法，在六十日前預告勞工以及加發50
萬做為補償。換言之，除了勞基法規定的退休金與資遣費，工會主張應該要有優於勞基法的補償
，即是將大量解僱勞工
保護法的六十日視為預告期間，雇主應該給付
勞工11月22日到明年1月21
日的兩月薪水。對於企業工會主張優於勞基法的補償，復興航空認為應該按照勞基法給付，一年
以下的勞工，12月2日正式資遣，一至三年的勞工12月12
日資遣，其餘的勞工在12月22
日正式解除合約。復興航空是依照勞基
法第十六條第一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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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期間預告終止契約，勞工按工
作年資資遣，分別可以領到10日、20日和最多到30
日的薪資。然而，工會則是主張依照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第四條第一項，主張雇主應要再給付
一年以下的勞工從12月2日到明年1月21日的50
日薪資、一至三年的勞工從12月12日到明年1月21日的40
日薪資，以及三年以上的勞工從12月22日到明年1月21日的30
日薪資。因此，勞資雙方對於離職日期應該採用勞基法或者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規定有不同的
認定標準，更重要的問題是，大量解僱的勞工是否可以主張優於勞基法的保障？

勞動法學者對於六十日應該被視為通知或者是預告期間有不同的看法。將六十日視為通知的勞動
法學者，主要的理由在於將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視為程序法，而不是勞基法的特別法，對於雇主
沒有
在六十日
前將解雇計畫書通
知主管機關和相關人員，依照大量解
僱勞工保護法第十七條[6]處以罰鍰（郭玲惠，2003；陳金泉，2003
）。將六十日視為預告期間的勞動法學者，理由在於將六十的解僱預告期間視為勞基法第十七條
第一項的特別規定（楊通軒，2003
）。至於通知義務的違反是否會影響解雇的效力？
大部分的勞動法學者認為沒有通知並不會影響解雇的效力，不會發生與德國的解雇保護法，違反
通知義務即不生解雇效力的問題（郭玲惠，2003；劉士豪，2003
）。德國解雇保護法的通知義務，主要是讓主管機關能夠知悉即將到來的大量解雇，在勞動市場
幫助解僱勞工尋找合適的工作，具有保障勞動市場的目的。另外，更是讓勞工能夠透延長解僱的
時點以爭取更
多的協商時間，進而影響雇
主有關解雇與解雇對象的選擇（林佳和，2007
）
。台
灣與德國
解雇保護法皆有六
十日的通知期間，但是台灣的雇主違
反六十日通知僅處以罰
鍰，解雇仍然有效，不但無法保障勞工的工作權，更無法發揮穩定勞動市場的功能。在無法透過
六十日的通知爭取工作權與延緩解雇時間，復興航空工會主張將六十日視為預告期間，企圖透過
協商制度爭取優於勞基法的補償。

進入強制協商階段的勞資雙方在無法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經過工會一連串的激烈抗爭之後，勞動
部終於發函給復興航空，要求復興航空依照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給付六十日的預告工資，即是要
給予勞工到明年1月22日的兩個月薪資。
工會理事認為六十日的預告工資是勞工應得的，不是優於勞基法的補償，因此決定繼續爭取優於
勞基法的補償。然而，經歷八次的強制協商，解散後的復興航空最後依照勞基法給付以及四萬一
千元的補償費用。對於這樣的結果，工會理事認為工會決定要透過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來爭取，
主要目的是爭取優於勞資法的補償。但是在協商過程中，工會相信勞動部挺勞工而做出錯誤的判
斷，導致工會最後沒有爭取到兩個月的薪資，只有每人四萬一千元的補償費。

國家官僚與勞動法學者認為台灣的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無法如歐洲國家的解雇保護法保障工作權
與勞動市場，但是仍舊可以為勞工爭取到勞基法的法定保障。理由在於，大量解僱的勞工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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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其他一般解僱勞工得到更多的保障，以避免勞工的差別待遇。復興航空企業工會企圖透過大
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協商制度爭取優於勞基法補償的結果可能是失敗的。然而，工會爭取優於勞
基法保障的抗爭行動，不應該只限於適用大量解雇的勞工，更應該是適用於所有被解僱的勞工，
特別是作為保障勞工最低標準的勞基
法有可能再度的被下修。同時，以
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並存的協商取代以單一廠場工會制度的協商，將不同層級的多元
化組織型態作為另外一種勞資協商制度，將可能避免台灣大量勞工解僱保護法的協商制度在無法
保障勞工權利而造成越趨激烈的勞資衝突與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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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博士。

[2]
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一項，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對於他方所提團
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三項，依前項所定有協商資格之
勞工，指下列工會: 
一、企業工會。二、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三
、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雇用具有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職業工會或綜
合性工會。四、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工會，所屬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合計逾其所僱用勞
工人數二分之一。五、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定之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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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勞工有組織、加入事業單位或事業場所範圍外之企業工
會者，由該企業工會辦理，並由全體勞工直接選舉之。

[4]
團體協法的第六條第四項勞方有兩個以上之工會，或資方有兩個以上之雇主或者雇主團體提出團
體協約之協商時，他方得要求推選協商代表；無法產生協商代表時，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

[5]
勞動基準法第十六條第一項，雇主依第十一條或十三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
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
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第二項，
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
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第三項，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
付預告期間之工資。

[6]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十七條，事業單位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未於期限前將解雇計畫書通知
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揭示者，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
其通知或公告揭示；屆期未通知或公告揭示者，按日連續處罰至通知或者公告揭示為止。

 

 

 

 

作者   林倩如[1] 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社會學博士。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6 / 6

Phoca PDF

file:///D:/%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9%9B%99%E6%9C%88%E5%88%8A/201710/%E6%96%87%E7%AB%A0/03.%E5%BE%9E%E9%97%9C%E5%BB%A0%E5%B7%A5%E4%BA%BA%E6%8A%97%E7%88%AD%E9%81%8B%E5%8B%95%E7%9C%8B%E5%A4%A7%E9%87%8F%E8%A7%A3%E5%83%B1%E5%8B%9E%E5%B7%A5%E4%BF%9D%E8%AD%B7%E6%B3%95%E7%9A%84%E5%9B%B0%E5%A2%83%E8%88%87%E5%87%BA%E8%B7%AF_%E6%9E%97%E5%80%A9%E5%A6%82.docx#_ftnref3
file:///D:/%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9%9B%99%E6%9C%88%E5%88%8A/201710/%E6%96%87%E7%AB%A0/03.%E5%BE%9E%E9%97%9C%E5%BB%A0%E5%B7%A5%E4%BA%BA%E6%8A%97%E7%88%AD%E9%81%8B%E5%8B%95%E7%9C%8B%E5%A4%A7%E9%87%8F%E8%A7%A3%E5%83%B1%E5%8B%9E%E5%B7%A5%E4%BF%9D%E8%AD%B7%E6%B3%95%E7%9A%84%E5%9B%B0%E5%A2%83%E8%88%87%E5%87%BA%E8%B7%AF_%E6%9E%97%E5%80%A9%E5%A6%82.docx#_ftnref4
file:///D:/%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9%9B%99%E6%9C%88%E5%88%8A/201710/%E6%96%87%E7%AB%A0/03.%E5%BE%9E%E9%97%9C%E5%BB%A0%E5%B7%A5%E4%BA%BA%E6%8A%97%E7%88%AD%E9%81%8B%E5%8B%95%E7%9C%8B%E5%A4%A7%E9%87%8F%E8%A7%A3%E5%83%B1%E5%8B%9E%E5%B7%A5%E4%BF%9D%E8%AD%B7%E6%B3%95%E7%9A%84%E5%9B%B0%E5%A2%83%E8%88%87%E5%87%BA%E8%B7%AF_%E6%9E%97%E5%80%A9%E5%A6%82.docx#_ftnref5
file:///D:/%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9%9B%99%E6%9C%88%E5%88%8A/201710/%E6%96%87%E7%AB%A0/03.%E5%BE%9E%E9%97%9C%E5%BB%A0%E5%B7%A5%E4%BA%BA%E6%8A%97%E7%88%AD%E9%81%8B%E5%8B%95%E7%9C%8B%E5%A4%A7%E9%87%8F%E8%A7%A3%E5%83%B1%E5%8B%9E%E5%B7%A5%E4%BF%9D%E8%AD%B7%E6%B3%95%E7%9A%84%E5%9B%B0%E5%A2%83%E8%88%87%E5%87%BA%E8%B7%AF_%E6%9E%97%E5%80%A9%E5%A6%82.docx#_ftnref6
file:///D:/%E5%8F%B0%E7%81%A3%E6%96%B0%E7%A4%BE%E6%9C%83%E6%99%BA%E5%BA%AB/%E9%9B%99%E6%9C%88%E5%88%8A/201710/%E6%96%87%E7%AB%A0/03.%E5%BE%9E%E9%97%9C%E5%BB%A0%E5%B7%A5%E4%BA%BA%E6%8A%97%E7%88%AD%E9%81%8B%E5%8B%95%E7%9C%8B%E5%A4%A7%E9%87%8F%E8%A7%A3%E5%83%B1%E5%8B%9E%E5%B7%A5%E4%BF%9D%E8%AD%B7%E6%B3%95%E7%9A%84%E5%9B%B0%E5%A2%83%E8%88%87%E5%87%BA%E8%B7%AF_%E6%9E%97%E5%80%A9%E5%A6%82.docx#_ftn1
http://www.tcpdf.org
http://www.phoca.cz/phocapdf

